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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是全世界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國

家，2020年65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數

的比例為29.1%，高於義大利（24.1%）

及芬蘭（2 3 . 3 %）（総務省統計局，

2022）。因此，為保障高齡者退休後基本

經濟生活的公共年金制度至關重要。尤其

是，公共年金制度建立在對國民的長期

承諾之上，因此年金制度的安定性非常

重要，當需要進行制度改革時，須及早

採取行動讓更多人因應（Nomura, 2019, 

p. 9）。目前公共年金制度的年金給付情

況，約占總人口數的30%，4,023萬餘人

（截至2021年底）有資格請領年金給付，

若以高齡者世代為例，公共年金占總收入

的約6成，顯示年金給付在支持國民退休

生活中扮演基本的角色（厚生勞動省，

2023a，頁256）。因此，針對高齡化時代

下的公共年金制度，特別是日本採取何種

年金制度改革以因應人口高齡化問題為本

文重要的研究問題意識。

其次，在人口高齡化情況下，企業

須積極運用擁有豐富能力和經驗的高齡

者，且為實現該目標，維持一個公共年金

制度且不能降低高齡者的就業意願，是一

個重要的課題（石井加代子、黒澤昌子，
2009，頁43）。在日本65歲至69歲之間的

男性當中，大約有55%至63%仍在就業，

其中大多數的高齡者希望繼續工作，且

如果有合適的勞動工作條件，如有彈性的

工作機會兼職等，就有可能提高老年人口

及女性勞動力參與比例的同時，也可以減

緩繳納保險費者的負擔成本等，及社會安

全部分的財務困難問題（Maruo, 1987, p. 

21）。因此，公共年金制度主要有預防及

救濟貧窮、所得重新分配、追求經濟穩定

成長的功能，主要透過社會保險方式針對

因為基本經濟所得減少的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及其遺屬的所得生活保障，以避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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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貧窮線，並透過對於國民或者是雇主徵

收保費及稅收，將財源挹注給高齡者等，

藉此發揮由高所得者對於低所得者的所得

再分配功能；並透過持續性的年金給付以

追求安定的消費支出，提升民眾的消費欲

望及預防失業者產生等功能（厚生勞動省

年金局，2022，頁5）。

日本社會保險的定義包括公共年金

制度第一層的國民年金及第二層厚生年

金；非正規勞工原本應有參加「國民年

金」，如果要再加入厚生年金，納保資格

須同時符合每週工作20小時以上、每個月

薪資8.8萬日圓以上（年收入106萬日圓以

上）、從業的公司員工人數為101位以上

（2024年10月以後修正為員工人數51位以

上）、預計工作超過兩個月、並非學生身

分；其加保單位為日本年金機構，且厚生

年金的保費分擔係以每個月薪資報酬乘以

保險費率（18.3%）所計算出保費後，並

由雇主與勞工各付一半保費。

另從對受僱者平等待遇的觀點來看，

逐漸擴大非正規勞工納入厚生年金（相當

於我國的勞工保險及公務人員保險）適用

範圍，目的是在讓所有勞工可以加入社會

保險及對中小企業營運之間的通盤考量，

但由於會造成企業負擔，以及勞工方面的

擔憂和誤解，而沒有適用於大多數受僱

者，儘管民眾想進一步擴大參加社會保

險，但預期會面臨更大的阻礙（西村淳，

2022，頁21）。

另一方面，尤其是提高年金給付起

始年齡，及同時延長高齡者就業年齡，可

能是一個有效的政策措施（山﨑泰彦，
2021，頁32）。因此，對於未來基礎年金

給付水準調降的對策主要包括，擴大適用

受僱者保險、將基礎年金的納保年資由40

年延長至45年、以及統一基礎年金和厚生

年金給付調整時點（杉浦章友，2023，頁

5）。

其次，2020年的年金法律修正案相關

檢討規定和附帶決議當中，包括進一步擴

大受僱者保險範圍及加強公共年金的所得

重新分配功能，並為確保短時間工作者也

能享有適當的社會保險保障，建立合適的

工作型態的制度，首先要於2024年10月前

將社會保險適用範圍擴大至員工50人以上

的企業（厚生勞動省，2023a，頁259）。

但是，自由業工作者、打零工等受僱者的

身分不明確，且該勞動人口正在增加，雖

然企業主對於保險費用負擔的程度仍存在

爭議，但應該能夠使受僱員工雖然從事不

同工作的型態，並盡可能納入成為被保險

人，以強化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保障（林真

奈美，2023）。特別是，勞工加入社會保

險的缺點是每個月從月薪扣除保費，使得

實際領取的收入金額減少（篠原まなみ，

2023）。

由此可知，日本公共年金制度透過

社會保險方式發揮社會安定及社會團結的

功能為主，因此，本文首先探討日本高齡



社區發展季刊　186 期 443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申育誠   日本高齡化時代下的公共年金制度改革

化時代下的高齡者就業情況，並針對最新

的公共年金制度改革進行探討。本文主要

於2023年10月24日訪問二位日本的專家學

者，併同透過文獻分析法分析日本厚生勞

動省的厚生勞動白皮書等官方資料為主，

探討日本高齡化時代下公共年金制度改革

的最新情況及相關內容，作為我國年金制

度改革的參考。

貳、高齡化現況

本文主要透過厚生勞動省及總務省

的官方資料分析日本高齡化的現況，日

本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占比從1960

年的5.7%，於2020年上升至28.6%，預估

在2040年將達到35.3%，亦即每10個人當

中有3.5人是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群

（如圖1）。

其次，主要從1960年開始至2020年期

間，男性的平均壽命增加16.24歲（從原

本65.32歲增加至81.56歲）；女性的平均

壽命增加17.52歲（從原本的70.19歲增加

至87.71歲），並估計至2070年男性的平

均壽命將延長至80歲後半階段，而女性則

會延長至90歲前半階段（如圖2）。另一

方面，根據總務省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以

2022年9月時間點為例，高齡人口為3,627

萬人，占總人口數的29.1%，為歷年新高

（総務省統計局，2022）。

另外一方面，從65歲時點的平均餘命

圖 1  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數的比例

資料來源：総務省統計局（2022）。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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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平均壽命推移一覽表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a，頁 3）。

圖 3  65 歲時點的平均餘命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a，頁 3）。

單位：歲

單位：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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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可知，1960年至2020年期間男性增加

8.35年，而女性增加10.78年，並且今後會

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特別是女性的平均餘

命較男性長為其主要特色（如圖3）。

由圖3可知，65歲時點的平均餘命中

男性從1960年至2070年增加11.52歲；女

性則增加14.26歲，可知男女性的平均餘

命增加，特別是女性的平均餘命增加非常

明顯。另外一方面，在60歲前半階段，男

性和女性的就業率都呈現上升趨勢，特別

是女性的增幅較大（如圖4）。

由圖4可知，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納

保年齡為20∼60歲為主，於60歲之後便可

以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但是男女性合計有

高達七成以上的高齡者選擇繼續工作，但

是若以2023年的官方統計資料分析可知，

女性的就業率仍低於男性，因此鼓勵女性

再度就業為重要的課題外，從1985∼2022

年的整體就業比率從原本的五成提高至七

成以上的情況，凸顯日本政府重視高齡者

就業的相關政策，並致力於建立高齡者就

業的友善環境為主要原因。其次，若以60

歲世代高齡者的男性及女性的平均薪資為

例，分析如圖5、6。

由圖5可知，60∼64歲世代男性的平

均月薪高於65∼69歲世代的平均月薪，特

別是從2006年和2022年相比，60歲世代一

般勞工的平均月薪有微幅上漲的趨勢，但

是整體而言，2006年的平均月薪約36.9萬

日圓，微幅低於2022年的37.7萬日圓，可

圖 4  60 ～ 64 歲高齡者就業率推移圖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a，頁 5）。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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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0 歲世代一般勞工平均薪資推移一覽表（男性）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a，頁 8）。

圖 6  60 歲世代一般勞工平均薪資推移一覽表（女性）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a，頁 9）。

單位：萬日圓

單位：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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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整體薪資調幅不大。

由圖6可知，60∼64歲女性勞工的一

般平均每月薪資高於65∼69歲女性的一般

平均每月薪資外，整體薪資而言，以2022

年為例，大約是每個月為27餘萬日圓左

右，與前述的男性高齡者的平均每月薪資

相比較略低約10萬日圓左右，可知高齡者

男女性之間的薪資具有差異。

另一方面，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白皮

書指出，若以高齡者就業相關實施法律

為例，《高齡者等的雇用安定等相關法

律》，其立法意旨係為雇用所有願意工作

至65歲的高齡者而言，雇主有實施的義

務，包括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以及廢

除退休制度，或者是引進65歲能夠繼續雇

用制度外，並確保70歲以下高齡者的就業

機會；對雇主實施的行政措施，包括將退

休年齡提高至70歲，以及廢除退休制度，

與引進70歲繼續雇用制度，及與70歲高齡

者持續簽訂業務委託契約制度，並可繼續

參與社會貢獻。另截至2022年6月1日止，

確保高年齡者雇用相關措施在規模超過21

人員工的企業中實施比率達99.9%，而高

年齡者就業確保措施實施比率為27.9%，

並且為確保高齡者的再度就業，而在全國

的職業介紹所設置窗口，特別針對65歲以

上高齡求職者提供職業介紹等服務（厚生

勞動省，2023a，頁219）。所以維持高齡

者的高度勞動參與率是重要的，但根據過

去經驗能夠維持多久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公共年金作為維持生活的角色將顯得更加

重要，並可確保最低限度的年金保障（一

圓光彌，2011，頁260）。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特別針對人口高

齡化問題，並為提升高齡者的勞動力，建

立一個對高齡者工作友善的環境，至於為

配合人口高齡化的問題，針對公共年金制

度進行相關的改革及行政措施，其中包括

擴大適用受僱者保險等。

參、公共年金制度法的修正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通常被稱為「雙

層結構」，主要包括：國民年金（所有20

歲以上、未滿60歲的人都必須參與的制

度）；厚生年金（由公司員工、公務員

等）制度，此外，還包括企業年金，又稱

為「第三層」私人年金制度，並藉由參加

企業年金，而可請領私人年金，藉此增加

額外的退休收入（厚生勞動省，2022b，

頁6）。基本上日本的公共年金是從65歲

以後開始請領，但是也可以提早請領或者

是延後請領，主要是配合個人的生涯規劃

外，也是可以參加企業年金，以增加老年

退休後的基本經濟安全保障。

但是，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運作並

不順利，則是因為高齡化，產生財源問題

外，對於將來感到不安，而未繳納保費的

人數增加，尤其是民眾對政府有很大的不

信任感（三上竜也，2010，頁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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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日本政府為反映今後經濟社會的變

化，從2020年5月29日開始制定「修正一

部分強化年金制度功能的國民年金法等法

律」，並於同年6月4日公布該法律條文，

其制定重點包括，擴大適用受僱者保險、

修正在職工作者的年金給付方式、擴大選

擇請領年金給付起始年齡、修正確定給付

年金的納保可能條件，及修正國民年金法

相關法律，分述整理如下（厚生勞動省，

2023b）。

一、擴大適用受僱者保險

針對非典型就業勞工而言，應該適用

以被保險人為對象的企業，員工規模人數

將從現行的超過500人，分別設定於2022

年10月為超過100人，以及2024年10月為

超過50人，最終要以擴大適用所有受僱者

為目的，茲整理如表1。

其次，日本政府透過此項法律的修

正，逐漸放寬受僱者納保的資格限制，保

障打工族等弱勢族群的年金給付權益，以

藉此提升中小企業的生產力提升（厚生勞

動省，2021，頁9）。可知，此一規定的

修正會對企業造成財務負擔，反而不利員

工聘雇。另針對公司規模部分，訪談內容

整理如下：

儘管國民希望擴大適用範圍，但目

前只適用於100人以上的企業。從

2024年10月開始，將擴大至50人以

上的企業，但實際上應該要與企業

規模無關，應該涵蓋所有非正規工

作者。（受訪者A）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透過降低企業

員工人數的標準，擴大加入厚生年金的人

數，以減少以無工作者或者是兼職工作者

為對象的第一號被保險人（20歲以上未滿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2023b，頁2）。

表 1  擴大受僱者保險的適用範圍期程 

項目 超過50人 超過100人 無條件

新規定適用人數 65萬人 45萬人 125萬人

所得替代率效果 約增加0.3% 約增加0.2% 約增加0.5%

對公務預算影響 減少430億日圓 減少310億日圓 減少800億日圓

增加企業主負擔 增加1,590億日圓 增加1,130億日圓 增加3,160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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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自營業者、農民、學生、無業者

等）的人數外，若藉此提高勞動參與力的

同時，也會增加企業繳納保費的負擔。

二、修正在職工作者的年金給付方式

在職老年年金制度係指高齡者一邊工

作並一邊請領年金給付，但是一部分或者

是全部的年金給付將會停止核發。對於從

60歲以上高齡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在職工

作者的年金給付方式將導致年金給付金額

減少，反而成為60歲以上就業的阻礙，因

而受到批評（木村真，2020）。基此，為

鼓勵高齡者繼續工作及就業，60∼64歲正

在領取特別年金給付（老年厚生年金）為

對象的在職老年年金制度，擴大其年金給

付的範圍，年金給付金額從原本的28萬日

圓提高至47萬日圓（2020時點），茲整理

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日本政府預計透過修正

該項法律，鼓勵中高齡者可以同時請領年

金給付及積極就業領取薪資，避免因為擔

心無法請領年金給付，而不敢出外兼差工

作，並藉由高齡者自身的工作以及職場

資歷，以增加企業的勞動競爭力為主要

特色。特別是，2022年1月20日第30屆社

會保障審議會議事錄中的小塩隆士委員提

及老年貧窮化問題，就業冰河期（亦即年

輕人進入職場時，面臨就業困難情況）的

年輕人雖然現在的年紀相對年輕，但在未

來的2040年和2050年，勢必成為領取年金

的世代，由於非正規就業的人數較多，其

工資較低，對於依賴目前的社會安全體

系維持基本生活仍存在疑慮（厚生勞動

省，2022a），所以高齡者就業問題值得

重視。另外針對高齡者的就業情況，訪談

內容整理如下：

註：以2022年底時間點進行推估。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厚生勞動省（2023b，頁5）

表 2  60 ～ 64 歲在職老年年金制度

修正內容
停止年金給付的

人數

當中停止全額年

金給付的人數

停止年金給付的

金額

現行
標準金額為28萬
日圓

約37萬人 約16萬人 約2,600億日圓

修正
標準金額為47萬
日圓

約11萬人 約5萬人 約1,000億日圓



社區發展季刊　186 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450

一般論述

許多人在65歲之後立即開始請領退

休金，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即使

是想要繼續工作至65歲以上時，企

業常會提及「您已經達到請領年金

給付的年齡」或者建議「先領取年

金」，這是日本現行制度的一個特

色。假設以月薪30萬日元計算，到

了65歲時，請領的年金給付已有20

萬日元。然後，企業會提到「您可

以依靠年金給付得到20萬日元，比

較您過去領取的月薪30萬日元的差

額有10萬日元差額，我們將考慮為

您提供」。來彌補之前退休前每個

月領取的薪資水準，或者是提供一

些措施確保年金給付的金額不會減

少。企業實際上會確保高齡工作者

在過去每個月所賺取薪資30萬日元

時相同的收入水準。（受訪者B）

由此可知，企業不願支付較高薪資

聘僱高齡者，而是認為高齡者已經有年金

給付的情況下，其薪資毋須領取太高的情

形。除此之外，依照不同年齡層對於達到

請領厚生年金年齡時，所希望的工作型態

進行調查，研究調查顯示隨著年齡增長，

越來越少的人選擇「為避免年金給付金額

減少，調整工作時間以保持固定的經濟收

入」；若分別以60歲前半階段及後半階段

的第二號被保險人為例，回答「為避免年

金給付減少而不工作」或者「為確保年金

給付金額不減少，調整工作時間以保持固

定收入」的比例，雖然在60歲前半階段較

高，但即使在60歲後半階段的比例仍占

45.3%（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b，頁

12）。因為在職工作者的年金給付，金額

的減少可能實際上會對高齡者的就業產生

懲罰效果，進而降低65歲及以上高齡者的

就業意願（駒村康平，2022，頁8）。由

此可知，大多數的民眾仍然希望請領年金

給付的同時也能夠繼續工作，退休後仍有

達到就業工作時一樣的薪資水準。

三、延長選擇領取年金給付起始年齡

年金給付開始請領年齡，原則上是

從60歲至70歲為止，從65歲開始領取的是

展延年金，展延一個月則增加0.7%年金

給付，最高可以每個月增加42%的年金給

付。反言之，減額年金的情況，提早一

個月領取年金給付則每個月減少0.5%，

最高可以每個月減少30%的年金給付（如

圖7）。尤其是，年金給付的請領起始年

齡的上限可以延後至75歲，但是，對於目

前已經65歲以上的人而言，無法再申請延

後請領年金給付（厚生勞動省，2021，頁

9）。

又日本政府為因應高齡化，鼓勵民

眾延後請領年金給付，希望民眾能夠在老

年生活時能夠就業，進而減輕政府的財政

負擔以外，並增加民眾自由選擇年金給付

請領時點的權利。但是，日本政府雖然宣

導世代互助的概念，降低年金給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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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70 歲申請展延年金的比例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23b，頁 15）。

圖 7  展延年金及減額年金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厚生勞動省（2023b，頁 7）。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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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難提升民眾對於政府的信賴程度及認同

感。另外，針對減額年金部分，訪談內容

整理如下：

當被保險人人數減少時，由於繳納

保費的人數減少，年金給付金額會

相對應減少。此外，如果請領者的

壽命延長，使得65歲的平均預期壽

命增加，相對應的成本也會增加。

（受訪者A）

過去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是現在

正逐步調整至65歲。不僅是厚生

勞動省，整個日本政府都在呼籲大

家延長工作年齡至70歲。（受訪者

B）

另一方面，若以選擇展延年金的被保

險人為例，選擇年金給付起始年齡的70歲

高齡者而言，若以2021年勞工及公務人員

為對象的厚生年金的被保險人申請展延年

金的比例為2%；以無業者或者是自營業

者為被保險人為對象的國民年金申請展延

年金的比例為3.1%，可見申請展延年金

的誘因不足（如圖8）。

除此之外，公共年金的財政狀況仍

然非常嚴峻，因此，增加年金給付已經是

幾乎是不可能，然而，在確保高齡者的退

休收入，須將公共年金視為重要支柱，因

此透過展延年金提高年金給付是可以預期

的，例如將展延年金領取的年齡延長到75

歲，或者廢除展延年金的請領資格上限年

齡（藤本裕三，2018，頁59）。可知，展

延年金的設計雖然可以增加提高年金給付

的誘因，但是國民選擇展延年金的意願以

及政策實施成效亦值得探討。

四、修正確定給付年金的納保可能條件

回顧日本退休年齡於1970年代末期

是以設定55歲為退休年齡，並從1970年代

開始，日本政府開始將退休年齡由55歲延

長至60歲的政策，於1986年修正「中高齡

者的促進雇用相關特別措施法」及重新制

定「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致力於將退休

年齡設定為60歲，並於1994年將60歲退休

制度設定為法制上的義務，並由1998年4

月開始施行，之後於2004年6月修正「高

齡者雇用安定法」，並從2006年開始實施

確保高齡者雇用相關措施，並確立配合年

金給付起始年齡，而將退休年齡階段性

的提高至65歲（青山悦子，2009，頁46-

47）。因此，延後退休年齡和年金給付請

領起始年齡需要互相緊密扣合外，日本企

業的配合及讓民眾正確認知納保條件為該

政策實施成功的重要條件。

基此，企業年金主要分為確定給付

制及確定提撥制，確定給付制是在退休之

前，提撥一定金額，並給付提撥總額的年

金給付；確定提撥制係指在退休前每個月

提撥一定金額，提撥者將提撥金額進行資

產運用，最後則按照提撥金額與運用收益

併計金額，請領年金給付（根本萌希，

2021，頁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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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從2022年5月開始，實施

提高加入確定提撥制企業年金的可能年

齡，可以分為「企業型確定提撥年金（以

未滿65歲的企業員工為對象的企業年金

制度，延長至未滿70歲可以參加）」，

以及「個人型確定提撥年金給付（現行係

為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及未滿60歲的條件，

變更為只要是國民年金被保險人都可能參

加）」；擴大領取年金給付起始年齡的選

擇部分，則區分為「確定提撥年金給付

（從現行60歲至70歲個人可以選擇年金給

付領取年齡延長至75歲的上限）」及「確

定給付企業年金（從現行60歲至65歲由勞

資共同協議所設定，延長年金給付起始年

齡至70歲）」，整理如圖9所示。

從圖9可知，日本政府將私人年金分

為納保端及給付端分別進行年金制度改

革，在納保端部分，依照高齡者就業政策

分別延長納保年齡外，並且將年金給付請

領年齡往後順延，並與公共年金的展延年

金政策互相配合，使之一致。私人年金雖

然有提供終身年金的意義，但是實施的比

率不高，以及並未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以

及薪資調整幅度進行因應，所以對超過90

歲或者是95歲的超高齡者而言，必須要期

待以公共年金維持老年基本經濟生活（藤

本裕三，2018，頁58）。更重要的是建構

和年齡無關，若有工作意願的話，能夠持

續工作的「無年紀社會」（青山悦子，

2009，頁57）。特別是，日本面臨勞動力

短缺的情況下，某些企業也開始努力改善

高齡者的待遇和提高退休年齡等措施，建

圖 9  參加私人年金及領取年金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厚生勞動省（2023b，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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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使60歲以上的高齡者也能夠發揮其

工作能力的環境將會變得重要（ 丈英

子，2021，頁52）。

由此可知，企業年金主要為補足公共

年金不足之處外，並且修正企業年金的條

件，以增加更多誘因，讓民眾可以多添加

一層的退休金保障，以符合世界銀行所強

調的多層次的社會安全保障，妥適照顧老

年基本經濟生活為主要特色。

五、修正國民年金法相關法律等

有關修正國民年金法相關法律的實

質內容主要包含，從國民年金手冊變更為

基礎年金號碼通知書、兒童扶養津貼與身

心障礙年金的合併發給、修正脫退一次金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整理自厚生勞動省（2023b，頁12-19）。

表 3  年金制度改革其他事項 

項目 主要內容

從國民年金手冊轉變為基礎年

金號碼通知書

為收簡政便民之效，2022年4月開始新取得國民年金第

第一號至第三號被保險人資格者，交付基礎年金號碼通

知書

兒童扶養津貼與身心障礙年金

的合併發給

廢止原本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超過兒童扶養津貼給付

金額時，無法領取兒童扶養津貼的規定，使得年金給付

領取者可以領取部分兒童扶養津貼給付

修正脫退一次金制度
對於申請短期居留的外國人再回到母國後，可以從原本

退還保費的上限從3年延長至5年

全額免除

非婚生子女者保費

為減輕弱勢族群的經濟負擔，針對扶養者的非婚生子女

者，撫養一位孩童且合計所得金額為500萬日圓以下，

可申請國民年金保費全額免繳

制度及非婚生子女者的保費全額免除。以

下則整理年金制度相關修法事宜整理如表

3。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將公共年金制度

改革與就業政策結合，並且減少高齡者就

業的阻礙，且放寬請領老年年金給付的門

檻為此次修法的重點項目外，在行政作業

流程部分重視寄送基礎年金號碼通知書，

並針對非婚生子女者的保費免除規定納入

修法，特別是修正在日外國人脫退一次金

的制度，以及領取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者可

以多領取部分兒童扶養津貼，以增加額外

收入，並確保外國人可以領回所繳納的保

費，以保障年金權益為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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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日本已邁入超高齡社會，並為鼓勵

高齡者就業及解決公共年金制度的問題，

並從2020年5月29日制定「修正一部分強

化年金制度功能的國民年金法等法律」，

同年6月4日公布該法律條文。主要目的在

於因應高齡人口增加，並鼓勵高齡者就業

外，特別是實施延長選擇領取年金給付的

年齡，以增加高齡者就業的誘因，並且為

避免年金紀錄錯誤的問題發生，並於2022

年4月開始讓新取得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的

納保資格者，交付基礎年金號碼通知書，

以適時滾動性修正相關條文及政策。

尤其是，日本政府雖然將展延年金的

上限延長至75歲以上，但是有學者提出應

該要廢除年齡上限，以避免限制高齡者想

要領取更高額年金給付的意願。但是，日

本政府此次年金改革主要針對勞工進行改

革為主，以及致力提供更多讓高齡者持續

就業的誘因，但對高齡者而言雖然具有豐

富的職場經驗，而其體力及身體反應能力

會隨之下降，因此如何兼顧高齡者的健康

及建立高齡者友善職場環境為日本高齡化

公共年金制度改革的相關課題，亦即就業

問題和年金制度互相扣合的觀點設計公共

年金制度，並進行整體性的制度改革值得

我國參考借鏡。

另外，針對我國年金制度的啟示包

括，延長選擇請領年金給付起始年齡，將

年金給付的請領年齡延後，提高展延年金

的金額，同時增加高齡者就業的誘因。除

此之外，企業提供高齡者友善就業環境的

同時，也要避免低年金給付產生老年貧窮

化問題。至本次研究係以訪問調查法及文

獻分析法進行分析，而運用統計資料的量

化分析為後續重要的研究課題。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

關鍵詞： 年金改革、社會保險、高齡化、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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